
基本案情

2017 年 12 月 16 日 15 时许，

被告人张某刚 （43 岁） 驾车至上

海市宜山路地铁站附近接其父时，

因靠边停车问题与驾驶电瓶车途经

该处的被害人张某宝 （61 岁） 发

生争执。 嗣后， 被告人张某刚为泄

愤， 驾车行驶至上海市闵行区某小

区门口处， 下车拦下骑车经过的张

某宝， 并挥拳击打张某宝的头部、

躯干部， 手掐张某宝的颈部。 期

间， 张某宝拨打 110报警时忽然倒

地， 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 16

时许死亡。 经鉴定， 被害人张某宝

生前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所致的急性心力衰竭而死亡， 颈部

外伤、 剧烈活动、 情绪激动等可以

是造成其死亡的诱发因素。

案发后， 被告人张某刚报警并

在现场等候民警处置， 且如实供述

上述事实。

争议焦点

本案系轻微暴力诱发他人特殊

疾病致死案件， 目前学界主要有四

种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轻微暴力与

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被

害人死亡的原因是其特殊疾病， 轻

微暴力只是诱发因素， 因此， 行为

人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 行为人主

观上既无故意也无过失， 也就是说

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要严重伤害他人

的故意， 对于死亡结果的发生也没

有预见可能性， 因此， 属于刑法规

定的意外事件。

第三种意见认为， 轻微暴力引

发他人特殊疾病后致他人死亡构成

故意伤害 （致人死亡） 罪。

第四种意见认为， 行为人应当

预见而没有预见死亡结果的发生，

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 构

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 即轻微

暴力诱发他人特殊疾病致其死亡应

当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罪。 具体评

析如下：

（一） 轻微暴力行为与故意伤

害罪要求的暴力程度不同

这里所说的轻微暴力行为仅仅

指行为人实施的推扯、 拳击、 脚

踢、 拍打等暴力程度较轻的行为，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活语境中的殴

打行为。 生活语境中的殴打行为不

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伤害行为， 一

般性的推搡、 拍打等单纯对他人使

用有形力的， 或者在使用有形物理

力的同时可能造成轻微伤害的， 如

红肿、 瘀血、 微量出血等， 都属于

生活意义上的殴打行为， 不属于故

意伤害罪中的伤害行为。 故意伤害

罪要求的基本行为是在客观上应当

具有引发严重伤害 （轻伤以上） 的

高度危险性，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

具有高度危险性， 则不能以故意伤

害罪定罪处理。

但在具体案件中， 当轻微暴力

行为导致他人死亡的结果发生时，

行为是轻微暴力还是严重伤害就变

得难以区分， 多数学者主张不能以

死亡结果倒推行为属于严重伤害程

度， 而应当综合考虑案件的起因、

双方的关系、 使用的工具、 打击的

部位和力度、 现场环境和条件、 被

害人身体状况等因素进行判断。

在本案中， 被告人为泄愤采用拳

击头部和躯干部、 手掐颈部的方

式对被害人实施殴打， 但在验伤

中被告人实施的殴打行为未造成

伤势， 甚至未留下伤痕， 可见，

被告人的殴打行为尚未达到严重伤

害的程度。

（二） 轻微暴力行为与死亡结
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我国传统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

论主要有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

果关系说。 前者要求行为人的行为

必然地产生危害结果， 行为与结果

之间才存在因果关系。 后者主张行

为人的行为不能必然地产生危害结

果， 但偶然地介入了其他因素， 并

且该介入因素必然地导致结果的发

生， 那么， 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偶

然因果关系， 而介入因素与结果之

间属于必然因果关系。 前后两者均

为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本案中， 被告人的轻微暴力行

为不能必然地产生被害人死亡的结

果， 被害人的特殊疾病作为介入因

素诱发了死亡结果的发生， 被害人

死亡结果的发生是由于被告人的行

为与特殊疾病共同作用所导致的，

属于多因一果的因果关系。 也就是

说， 如果没有被告人的行为， 被害

人的特殊疾病不会发作， 被害人也

就不会死亡， 正是由于被告人的行

为才诱发了被害人的特殊疾病， 最

终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结果， 被告人

的行为与死亡结果存在刑法上的因

果关系。

（三） 被告人主观上是疏忽大

意的过失

故意伤害 （致人死亡） 罪与过

失致人死亡罪在危害结果上都是造

成了他人死亡的后果， 对于他人死

亡的结果都是过失的心态， 两罪最

主要的区别在于行为人在实施暴力

行为时的主观罪过是故意还是过

失。 也就是说， 行为人在行为时主

观上是否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

他人轻伤以上伤害结果的伤害故意

还是仅仅出于让对方身体疼痛的殴

打故意。 要区分行为人主观上是伤

害故意还是殴打故意， 如果仅是出

于一般殴打故意实施的轻微暴力行

为， 不能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也就是

说行为人实施的轻微暴力行为只是一

般生活意义上的殴打行为， 只是出于

让对方身体疼痛的主观想法， 而并非

要造成对方严重伤害的故意。

但是， 行为人在殴打他人时， 负

有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注意义务， 行

为人没有履行该注意义务， 导致他人

死亡的， 即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 属

于疏忽大意的过失。 本案中， 被害人

已经年逾 60 岁， 被告人应当预见其

作为老年人一旦情绪激动或者受到外

力作用会导致身体发生病变甚至存在

潜在死亡的可能性， 但却仍然选择与

其争吵甚至动手， 最终导致被害人死

亡的结果， 其主观罪过应当是疏忽大

意的过失。

综上， 本案被告人的轻微暴力行

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 被告人因疏忽大意未履行相应

的注意义务， 造成被害人死亡， 应当

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

处理结果

2018 年 5 月 17 日， 上海市闵行

区人民?察院对被告人张某刚提起公

诉。 同年 7 月 31 日， 上海市闵行区

人民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被告

人张某刚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该判决已生效。

(作者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

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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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涉诉案件浅析房屋托管租赁风险及防范
赵晓霞

  在传统的房屋租赁市场中， 业主经常面临长期待租的空置损失， 且频繁更换租客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及精力。 房地产中介敏锐发现商机，

“房屋托管租赁” 的新方式应运而生。 近几年， 随着该种模式的不断推广普及， 与此有关的诉讼数量也不断攀升。 笔者结合司法实践分析其

法律风险及防范措施。

  有关房屋托管租赁案

件特点分析

房屋托管租赁即房屋使用权的

受托管理与租赁， 指房屋所有权人

以合同的形式将房屋使用权交付给

房屋托管机构， 由房屋托管机构代

为出租， 并将所获租金交付房屋所

有权人的代理法律行为。

在上述模式下， 业主只需与房

屋托管机构签订长期委托租赁合

同， 便可从房屋托管机构收取稳定

租金， 此后具体招租事宜均由房屋

托管机构处理， 待租期的空置风险

亦由托管机构承担。 在实践中， 由

此引发的案件数量不在少数， 主要

体现在房屋租赁合同纠纷领域。

该类案件往往呈现如下特点：

1、 案件事实类型化， 审理期

限较短。 大部分案件是因房屋托管

机构未按约定支付租金， 业主诉请

要求支付租金、 解除租赁合同、 赔

偿违约金等费用。 此类案件事实清

晰、 法律关系明确、 争议焦点较

少， 法院的案件审理方式和思路较

为固定， 大部分为一次庭审结案，

审理期限短。

2、 纠纷难一次性解决， 业主

频繁诉讼成常态。 托管协议往往约

定每月或每季度为租金支付周期，

业主仅可主张已拖欠的租金。 若托

管机构违约行为一直存续， 便会出

现同一业主针对不同期间的租金频

繁起诉的现象。

3、 托管机构经营面广， 案件

呈大规模群体性。 近几年， 许多房

屋托管机构多区域开拓此类业务，

所涉业主数量日益增加。 一旦遇上

某一房屋托管机构资金链断裂， 无

法向业主支付租金， 便会在多地法

院井喷式出现起诉同一家房屋托管

机构的案件。

房屋托管租赁业务风

险分析

因房屋托管租赁引发的案件数

量之多及给业主造成的损失之大，

笔者从涉诉案件着手分析其中潜藏

的风险。

1、 房屋托管机构双边代理的

风险

在房屋托管租赁法律关系中，

存在业主、 房屋托管机构、 承租人

三方当事人， 业主与房屋托管机构

存在房屋委托租赁法律关系， 房屋

托管机构与承租人存在房屋租赁合

同关系。 实践中， 委托机构往往

一方面赚取房屋托管租赁的差价，

一方面收取承租人的中介费用，

形成变相的双边代理。 业主、 承

租人的利益建立在对房屋托管机构

诚信的巨大考验之上， 风险可想而

知。

2、 房屋托管机构资金链断裂

的风险

在房屋托管业务中， 租金往往

是“代收代付” 的， 先由承租人将

租金支付给房屋托管机构， 再由房

屋托管机构将租金转交业主。 房屋

托管机构从承租人处收取租金及房

屋托管机构向业主支付租金往往存

在时间差， 这种时间差会造成大量

资金闲置， 房屋托管机构很可能会

利用这笔闲置资金进行投资， 一旦

投资失败， 房屋托管机构的资金链

断裂， 业主及承租人或许就成了最

终买单者。

3、 胜诉后的执行难风险

致诉的最主要原因是房屋托管

机构资金链断裂、 无力支付业主租

金， 且往往同一托管机构名下的涉

诉案件数量颇多， 房屋托管机构败

诉后主动履行的可能性低。 进入强

制执行时， 因许多托管机构是单独

就某一项目所设， 一旦机构因项目

经营失败而跑路， 其名下很难找到

可供执行的财产。 业主将面临胜诉

后执行难到位的风险。

风险防范建议

从目前房屋托管租赁市场浮现

的问题着手， 笔者提出如下防范及

改善建议。

1、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因房屋托管租赁业务尚处于起

步阶段， 故相关的专门立法几近空

白。 笔者建议出台关于房屋托管机

构准入机制、 运营模式、 托管费收

取标准、 政府监督管理等一系列规

定， 从法治层面对房屋托管租赁业

主进行制约和规范。 在审判实践

中， 业主及承租人系分别与房屋托管

机构建立合同关系， 一旦作为桥梁连

接的房屋托管机构经营出现问题， 因

业主及承租人之间无直接法律关系，

双方的权利很难得到保障， 这也是有

待立法完善之处。

2、 加大对房屋托管机构的监管

力度

在完善相关立法的基础上， 相关

政府应加强对该行业的管理及监督，

对托管机构的准入资质进行严谨审核

和评估， 让优质的机构进入到房屋托

管市场， 将劣质的机构尤其是“黑中

介” 排出在外， 可以从源头上避免风

险的存在。 同时， 对于已经进入房屋

托管市场的机构， 应当加强业务执行

的监督管理， 减少托管机构违规操作

的空间。

3、 业主及承租人具备风险意识

在大量纠纷面前， 业主及承租人

应当理性谨慎的选择房屋托管租赁模

式。 在选择前， 应全面知悉风险， 对

房屋托管机构的背景、 资质做全面考

察， 选取优质托管机构， 在签订合同

之前应细致阅读各项条款， 充分知悉

自身权利义务。 切勿草率、 盲目做出

选择。

房屋托管租赁的产生， 系房屋租

赁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

在其发展初期显现的问题并不能否定

其存在的意义， 若我们能寻思其发展

轨迹， 探索制约、 优化的方式， 必定

能让托管业务朝着更为良性的方向发

展， 发挥出更大的优势。

(作者单位：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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